
钮志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规定，以及

本人与黄俊杰（公民身份号码：320722195506282310）达成
的债权转让协议，现将本人对你享有的债权人民币伍拾伍

万叁仟陆佰元整（553600元）本息，依法转让给黄俊杰，与
此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债务人自本转让通知后
应向黄俊杰履行全部还款义务。

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
特此通知！ 通知人：张继华

2021年8月5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兹有宁波海警局于2021年5月18日在宁波镇海兴源码
头查获一艘名为“宝马377”的运砂船，该船载有无合法来源海
砂若干，该批海砂已被宁波海警局镇海工作站依法扣押。

因无法确认及联系其海砂所有人，现上述物品须及时
处理，请相关权利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

波市镇海区沿江东路306号宁波海警局镇海工作站认领
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逾期未认领
的，我站将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
九十七条之规定，在公告后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按无主
财物处理。联系电话0574-2625675。

宁波海警局镇海工作站
2021年8月5日

无主物品公告

兹有宁波海警局于2021年3月23日在宁波镇海生和码
头查获一艘名为“昌汇388”的运砂船，该船载有无合法来源
海砂若干，该批海砂已被宁波海警局镇海工作站依法扣押。

因无法确认及联系其海砂所有人，现上述物品须及时
处理，请相关权利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

波市镇海区沿江东路306号宁波海警局镇海工作站认领
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逾期未认领
的，我站将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
九十七条之规定，在公告后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按无主
财物处理。联系电话0574-2625675。

宁波海警局镇海工作站
2021年8月5日

无主物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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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1年8月5日

(2020)浙0213破41号
2020年11月9日,王贤坤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锦河轴

承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至2021年4
月19日，本案的破产费用共计人民币1649.90元，实
际清偿0元，尚余1649.90元未支付，预计还将发生破产
费用800元。宁波锦河轴承实业有限公司可供清偿的
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故管理人请求本院终结
宁波锦河轴承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
宁波锦河轴承实业有限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
用，显然无法清偿全部到期债务，管理人提请终结破产
程序的申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本院于2021年4月28日裁定宣告宁波锦河轴承实业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宁波锦河轴承实业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程序。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91号

河北乾浦化工有限公司（91130132MA****
3QXW）、窦凯鹏（1301321989****0098）：本院受理原
告宁波季诺化学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河北乾浦化工有限公
司、窦凯鹏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91民初91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宁波季诺化学品有限公司
与被告河北乾浦化工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1日签
订的《委托加工协议》；二、被告河北乾浦化工有限
公司返还原告宁波季诺化学品有限公司预付款20
万元并支付利息（按年利率6%，自2021年1月15日
其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三、被告河北乾浦化工有
限公司支付原告宁波季诺化学品有限公司违约金
50万元；上述二、三项，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
行。四、被告窦凯鹏对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
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
期间）。案件受理费1080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16450元，由被告河北乾浦化工有限
公司、窦凯鹏共同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11436号

赵强龙：本院受理的原告慈溪市杭州湾乔迪钢管租赁
站与被告刘万民、赵强龙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282民初
114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刘万民
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原告慈溪市杭州湾乔
迪钢管租赁站钢管16897.1米、扣件43947只、套管
182只；二、被告刘万民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
付原告慈溪市杭州湾乔迪钢管租赁站至2020年12
月7日止的租赁费430779.4元，并支付自2020年12
月8日起至租赁物实际返还日止以16897.1米钢管按
每米0.008元/天、43947只扣件按每只0.004元/天、
182只套管按0.004元/天计算的租赁费；三、被告刘
万民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慈溪市杭州
湾乔迪钢管租赁站至2020年12月7日止的违约金
197458.72元，并支付自2020年12月8日起至实际清
偿日止以欠付的租赁费430779.4元为基数按日
0.07%计算的利息损失；四、被告赵强龙对本判决第
一、二、三项确定的被告刘万民应履行的义务承担连
带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6737号

刘忠:原告蔡南方诉被告刘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本金200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日止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计算的逾期还款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
期限为答辩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0月
2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2208号

姚鹏涛（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楼观镇羊坡村中盛街
17号，公民身份号码61012419900206****）：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纵韩汽车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姚鹏涛
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联系寻
找，本院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25民初2208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姚鹏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给付原告杭州纵韩汽车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债权
转让款即信用卡借款本息100448.28元，并支付利息损
失（以本金96414.22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1日起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即年利率4.20%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自
2020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年利率3.85%计
算至2021年2月25日，以后利息按当时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姚鹏涛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杭州纵韩汽车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6774元、保全申请费1049元；三、原告杭州纵韩
汽车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对抵押物（登记在被告
姚鹏涛名下的车牌号为陕A3T3S8的红旗牌小型
轿车，车架号 LFPH4ACP4J1B03734，发动机号
004595）折价或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
偿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
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
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2 552元，
减半收取计1 276元，由被告姚鹏涛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0)浙0226破12号之一

2020年6月15日，本院根据宁波华腾建设有限公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国瑶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现管理人对债务人的财产已分配完结，向法院
提请终结宁波国瑶建材有限公司破产程序。本院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
定，于2021年7月22日裁定宁波国瑶建材有限公司
终结破产程序。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1844号

马梦、李栾彬: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马梦、李栾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1845号

贺星、贺文献: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贺星、贺文献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3586号

陈双良: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陈双良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21)浙0303民3586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与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10月27日10: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7651号

温州资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第三人安吉九贝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谢建挺、浙江广宏家纺有限公
司、浙江金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徐国根、张惠:本院
受理原告瓯鹿实业温州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资通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第三人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谢建挺、浙江广宏家纺有限公司、浙江金桥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徐国根、张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
0304民初765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1369号

樊德明:本院受理的原告瑞安市经纬三百缝纫设
备有限公司与被告樊德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浙0381民初136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4183号

浙江人健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熠升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余芬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81民初
418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2253号

宋景运：本院受理的原告葛玉福与被告宋景运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
借款23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0.08%。2.判决被告
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传
票、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等诉讼
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
之规定，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
内。本案于2021年11月1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450号之一

湖州古月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吉递铺
唯诺婚庆工作室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523民初45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1484号之一

吴建永：本院受理原告王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523民初14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9587号

林友把：本院受理原告季晓莺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782
民初1958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被告林友把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季晓莺租金
70000元，并赔偿损失（从2020年11月27日起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155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林友把负担。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1098号

浙江峰琳实业有限公司：原告浙江阿罗逊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峰琳实业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723民初10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
令：被告浙江峰琳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
付原告浙江阿罗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代偿款382074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9年8月20日开始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813号

张淑飞：本院受理原告廖玉花诉被告张淑飞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723民初8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一、被告
张淑飞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归还原告廖玉花借
款本金9000元及利息（从2021年3月9日起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驳回原告廖玉花
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0元，
公告费560元，合计
910元，由被告张淑
飞负担，限于本判决
生效后七日内交
纳。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688号

郑光鑫:本院受理原告吕春娇与被告郑光鑫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郑光鑫支付原告吕春
娇货款774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
2021年3月22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款项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
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1154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2190元，由被
告郑光鑫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206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689号

郑光鑫:本院受理原告叶水归与被告郑光鑫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郑光鑫
支付原告叶水归货款97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
(利息损失自2021年3月22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
款清之日止)，款项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222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876元，由被告郑光
鑫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206办公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690号

郑光鑫:本院受理原告胡国强与被告郑光鑫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郑光鑫支付原
告胡国强货款388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利息损
失自2021年3月22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款项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
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2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770元，由被告郑光鑫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永康市人民法院20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745号

傅巍、程卓娅:本院受理原告程瑜凯与被告傅巍、程卓
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由被告傅巍、程卓娅支付原告程瑜凯货款
4245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9年
5月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项限
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6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1586元，由被告傅巍、程卓娅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206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871号

李谦:本院受理原告胡俊侠与李谦快递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由于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
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组成告知
书。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李谦返还原告
款项23400 元及利息损失49.36元(利息损失自
2020年12月2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并延
续计算至确定履行之日止)。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2021年11月10日8时50分在本院21号审
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
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879号

卢敬灵:本院受理原告赵祖忠与被告卢敬灵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卢敬灵支付原告
赵祖忠工资款人民币1524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
损失从2021年6月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
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元(已减
半收取)，由被告卢敬灵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永康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
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129号

吴新兵：本院受理原告陈加清与你、郑雪芬民间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726民初1129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被告吴新兵、郑雪芬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陈加清借款人民币 330000元
及利息（自2015年7月23日起按月利率 1. 2%计算
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扣除货款抵扣的人民币17000
元）；本案受理费 9544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10194
元，由被告吴新兵、郑雪芬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1087号

付商柱、吴姹君:本院受理原告衢州源铠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802民初1087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付商柱、吴姹君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衢州源铠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代偿款49136.1元、违约金9827.22元和律师
费损失4000元;二、驳回原告衢州源铠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07元，减半收取
803.5元，由原告衢州源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116元(已预交)，由被告付商柱、吴姹君负担687.5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
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付商柱、吴姹君承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
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802民初5018号

陈美琴、唐德兵、唐兴强、明宗芬:本院受理原告衢州
源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802
民初501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陈
美琴、唐德兵、唐兴强、明宗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衢州源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偿款
54725.98元、违约金12945.2元和律师费损失4000
元;二、驳回原告衢州源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759元，减半收取879.5元，由原
告衢州源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83.5元，由被告
陈美琴、唐德兵、唐兴强、明宗芬负担796元，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公告
费560元，由被告陈美琴、唐德兵、唐兴强、明宗芬
承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4495号

黄氏然：本院受理原告陈彩仁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
0802民初4495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原告诉请
要求与你离婚。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30分在本
院于航埠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257号

王林：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路桥美特好移门玻璃加
工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1004民初225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台州市路桥美特好移门玻
璃加工厂货款10698.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1
年4月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元，
公告费560元，合计63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3354号

王鹏：本院受理李昌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1081民初
33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126民初1028号

陈建亮:原告方奉章诉被告陈建亮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送达文书，现依法公告送达(2021)浙
1126民初102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一、被
告陈建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方奉章
支付劳务报酬308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逾期利
息损失自2021年7月7日起至报酬支付完毕之日止
以未付报酬为基数按年利率3.85%计算);二、驳回原
告方奉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
元，由被告陈建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 庆元县人民法院

2021年7月15日第10版刊登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
务催收联合公告，其中公告清单中序号12绍兴旭茂贸易有限公司

的担保人应更正为“浙江鼎升现代商贸有限公司、李立江、钮慧
娟”，特此更正。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更
正


